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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有关负责人就

《生态环境标准管理办法》答记者问 

2021-01-06  来源：生态环境部 

  《生态环境标准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近日出台。针

对《办法》出台的背景、意义和作用等问题，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

司有关负责人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请问出台《办法》的背景是什么？ 

  答：《办法》是对《环境标准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3 号，以下简称 3 号局令）和《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

准备案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9 号，以下简称 9 号部令）的整

合修订。3 号局令和 9 号部令的发布实施，对推进环境标准体系建设

和标准管理工作发挥了重要指引和规范作用。但是，随着新《环境保

护法》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新《标准化法》出台，国务院机构改革

及职能调整，以及我部对生态环境标准制修订与实施工作提出新思

路，3 号局令和 9 号部令已不适应新的环境管理要求。主要体现在：

1、标准类别划分和体系构成不能涵盖法律法规及职能调整赋予我部的

环境管理领域；2、标准定位与制订原则不能满足环境质量改善、环境

风险防控等新时期生态环境管理需求；3、不能有效指导地方生态环境

标准工作；4、缺失标准实施评估和信息公开等管理要求，不能反映生

态环境标准管理改革进展。因此，我部组织开展了 3 号局令和 9 号部

令的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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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请问出台《办法》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 

  答：《办法》紧密围绕我国生态环境管理发展需求和标准工作亟

需解决的问题，提出了我国新时期生态环境标准工作的总体思路与方

向，完善了标准类别和体系划分，明确了各类标准的作用定位和制定

原则及实施规则，规定了地方标准制定与备案有关新要求，更加注重

标准实施及评估，将有利于指导生态环境标准制修订及实施工作的开

展，对于贯彻落实环境法律要求，进一步规范和促进国家、地方生态

环境标准发展，加强标准实施，推进生态环境标准体系完善具有重要

作用，将更有力地支撑精准治污、科学治污和依法治污。 

  问：请问《办法》与《生态环境标准制修订工作规则》的定位作

用和相互关系是什么？  

  答：《办法》是我国生态环境标准工作的统领与指南，规定了生

态环境标准体系构成、各类标准制定原则与基本要求及实施方式，地

方生态环境标准管理要求，以及标准实施评估和信息公开等方面的总

体要求。《生态环境标准制修订工作规则》是针对国家生态环境标准

制修订工作的专项管理规定，是落实《办法》的相关配套性管理文

件，主要规定了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制修订的基本原则、相关主体责

任、制修订工作程序与要求，以及工作质量与进度管理及处罚措施等

内容。 

  问：请问《办法》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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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办法》共 10 章 54 条，可以分为一般性规定、各类标准作

用定位及其管理要求、地方标准管理要求、标准实施评估及其他规定

四个部分。 

  《办法》的第一章“总则”是第一部分，即一般性规定，共 9

条，包括立法目的、适用范围、生态环境标准定义、标准分类和执行

范围、发布形式和法律效力、职责分工、通用制定原则和基本程序、

禁止性规定、标准实施要求。 

  《办法》的第二、三、四、五、六、七章是第二部分，即六类标

准（生态环境质量标准、生态环境风险管控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

生态环境监测标准、生态环境基础标准、生态环境管理技术规范）的

作用定位及其管理要求，共 29 条，主要规定了六大类生态环境标准的

制定目的、具体类型、制定原则、基本内容、实施方式等。 

  《办法》的第八章“地方生态环境标准”是第三部分，共 9 条，

主要规定地方标准与国家标准的关系、地方标准制定情形与指导性要

求、备案要求、报备材料、备案信息公开等内容。 

  《办法》的第九、十两章是第四部分，即标准实施评估及其他规

定，共 7 条，主要规定了开展生态环境标准实施评估的作用定位、评

估周期和各类标准的实施评估原则；同时还规定了标准信息公开、标

准解释等事项。 

  问：请问《办法》的主要修订了哪些内容？ 

  答：一是完善标准体系及类别划分。在“两级五类”标准体系基

础上，增加“生态环境风险管控标准”类别，并将土壤污染风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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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应对气候变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标准纳入生态环境标准

体系。 

  二是调整和明确各类标准的作用定位与制定原则。遵循生态环境

标准上位法的相关规定，体现新时期生态环境管理需求，分别明确六

类生态环境标准的作用定位、制定原则与基本内容要求。特别是在第

二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中明确了不同类别污染物排放标准

的定位区别与适用范围。 

  三是明确标准实施相关要求。为确保标准有效实施，规定在排放

标准发布前，应制定配套的标准实施工作方案；针对各方对标准实施

提出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国家与地方，综合型、行业型、通用型、

流域（海域）或者区域型标准的制定原则、要求和实施顺序。 

  四是加强指导地方生态环境标准工作。针对部分地方存在的标准

工作滞后、制定思路不明等问题，为进一步推动地方因地制宜开展标

准制修订工作，第四十条规定了应当制定地方排放标准的情形，第四

十一条和第四十二条规定了地方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同时，还进一

步规范了地方标准备案等管理要求。 

  五是增加标准实施评估和信息公开相关规定。为充分发挥标准在

环境治理和优化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第四十八条至第五十条明确了

标准实施评估的作用定位、评估周期和评估原则；此外，还增加了标

准信息公开等规定。 

  问：请问为什么要在现行标准体系基础上增加“生态环境风险管

控标准”类别？依据是什么？ 



5 

 

  答：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明确规定，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根据土壤污染状况、公众健康风险、生态风险和科学技术水平，并

按照土地用途，制定国家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加强土壤污染防治

标准体系建设。省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中未作规

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对国家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中已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严于国家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的地方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地方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应当报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是强制性标

准。 

  根据《土壤污染防治法》关于土壤污染防治风险管控的原则，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主要用于风险筛查和分类，而非质量达标评价。

据此，我们在《办法》中增加了生态环境风险管控标准类别，并明确

了此类标准的作用定位、制定原则与基本内容要求。 

  问：请问气候变化相关标准，在《办法》中是如何进行标准分类

的？ 

  答：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标准，主要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

告、企业碳排放核查、企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等标准。其中企业单

位产品碳排放限额标准，主要解决重点行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限定值、

基准值和先进值的确定等方面的问题，与生态环境标准体系中的污染

物排放标准相似。但目前因没有上位法授权，暂未列入排放标准，而

是将这类标准纳入生态环境管理技术规范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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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请问污染物排放标准有哪些具体类型，各类标准的制定原则

与要求是什么？ 

  答：近年来，我国污染物排放标准发展较快，不仅国家层面新发

布了一些重点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地方层面也发布了涉及重点行

业、通用设施，以及特定流域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为更清晰界定不同

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作用定位，构建更为科学合理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体

系，在《办法》中明确：我国污染物排放标准包括行业型、综合型、

通用型、流域（海域）或者区域型 4 种类型。其中，行业型污染物排

放标准适用于特定行业或者产品污染源的排放控制；综合型污染物排

放标准适用于行业型污染物排放标准适用范围以外的其他行业污染源

的排放控制；通用型污染物排放标准适用于跨行业通用生产工艺、设

备、操作过程或者特定污染物、特定排放方式的排放控制；流域（海

域）或者区域型污染物排放标准适用于特定流域（海域）或者区域范

围内的污染源排放控制。 

  制定行业型或者综合型污染物排放标准，应当反映所管控行业的

污染物排放特征，以行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和可接受生态环境风险为

主要依据，科学合理确定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制定通用型污染物排放标准，应当针对所管控的通用生产工艺、

设备、操作过程的污染物排放特征，或者特定污染物、特定排放方式

的排放特征，以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可接受生态环境风险、感官阈值

等为主要依据，科学合理确定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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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流域（海域）或者区域型污染物排放标准，应当围绕改善生

态环境质量、防范生态环境风险、促进转型发展，在国家污染物排放

标准基础上作出补充规定或者更加严格的规定。 

  问：请问各类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实施规则是什么？ 

  答：针对同一排污单位，同时存在不同级别、不同类型的污染物

排放标准时，如何确定该单位应执行的排放标准，是开展环境影响评

价、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环境监管执法等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

题。为明确标准实施规则，《办法》第二十四条对污染物排放标准执

行的优先顺位做出了明确规定： 

  （一）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优先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地方污

染物排放标准未规定的项目，应当执行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相关规

定。 

  （二）同属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行业型污染物排放标准优先

于综合型和通用型污染物排放标准；行业型或者综合型污染物排放标

准未规定的项目，应当执行通用型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相关规定。 

  （三）同属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流域（海域）或者区域型污

染物排放标准优先于行业型污染物排放标准，行业型污染物排放标准

优先于综合型和通用型污染物排放标准。流域（海域）或者区域型污

染物排放标准未规定的项目，应当执行行业型或者综合型污染物排放

标准的相关规定；流域（海域）或者区域型、行业型或者综合型污染

物排放标准均未规定的项目，应当执行通用型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相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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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请问《办法》在地方生态环境标准方面有哪些亮点？ 

  答：为进一步落实地方政府生态环境质量负责制，推进地方生态

环境标准的规范发展，《办法》重点针对地方生态环境标准工作做出

以下规定： 

  一是明确了应制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情形。为了更有针对性

地改善环境质量和防控环境风险，促进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办

法》规定了省级政府应当制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五种情形，并给

出制定原则，为地方标准制定工作提供更为明晰的指引，有利于推动

地方标准发展。 

  二是强调地方标准应始终保持严于国家标准的基本要求。《办

法》明确新发布实施的国家生态环境质量标准、生态环境风险管控标

准或者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的控制要求严于现行的地方生态环境质量

标准、生态环境风险管控标准或者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地方生态环境

质量标准、生态环境风险管控标准或者污染物排放标准，应当依法修

订或者废止。 

  三是调整明确了地方生态环境标准的备案要求。《办法》明确规

定地方标准备案的范围仅限于地方环境质量标准、风险管控标准和污

染物排放标准，且该备案属于事后备案，不是事前审查。备案不是地

方标准生效的前提条件，我部备案与否，均不影响地方标准生效执

行。 

  问：请问《办法》规定了哪些应当制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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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办法》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没有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的特色产业、特有污染物，或者国家有明确要求的特定污染源或者污

染物，补充制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报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

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省级人民政府应制定比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更严格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报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一）产业密集、环境问题突出的； 

  （二）现有污染物排放标准不能满足所辖流域或者区域环境质量

要求的； 

  （三）流域或者区域环境形势复杂，无法适用统一的污染物排放

标准的。 

  问：请问地方生态环境监测标准是否能用于生态环境质量标准、

生态环境风险管控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控制项目的测定？ 

  答：近年来，一些地方制定了地方生态环境监测标准。对于该类

标准是否能用于生态环境质量标准、生态环境风险管控标准和污染物

排放标准中控制项目的测定，目前缺乏统一的规定，容易造成执行中

的困惑。对此，《办法》明确规定，制定生态环境质量标准、生态环

境风险管控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时，应当采用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制定的生态环境监测标准；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尚未制定适

用的生态环境监测标准的，可以采用其他部门制定的监测标准。省级

人民政府在制定地方生态环境质量标准、地方生态环境风险管控标准

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时，若针对某一控制项目，尚无相应国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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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时，可以在地方生态环境质量标准、地方生

态环境风险管控标准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规定相应的监测分析

方法，或者采用地方生态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在适用于该控制项

目监测的国家生态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实施后，地方生态环境监测

分析方法将不再执行。 


